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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结果汇总分析报告

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2024年怀化市公安局警官培训部项目3个，总预算资金102万元，其中：轮值轮训专项经费50万元、工作经费5万元、实战训练经费47万。项目支出实际执行101.99万元，执行率99.99%。
轮值轮训专项经费：为市本级年初预算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全市公安机关民警晋升培训、专业培训和发展培训等轮值轮训工作，以及组织、实施、保障全市大练兵、大比武工作，提升民警综合素养和体能。
工作经费：为市本级追加预算项目，用于保障民警加班、执勤等日常运转。
实战训练经费：为中央及省级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用于保障新警培训，提升综合素养和体能。
二、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责任单位
项目支出责任单位为怀化市公安局警官培训部，主管部门为怀化市公安局。
（二）自评工作覆盖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范围为我单位2024年度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和上级转移支付项目，共涉及3个项目，覆盖全部项目支出。
（三）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怀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怀财绩〔2025〕32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分管财务的领导高度重视，形成以后勤管理科牵头、教务科等相关科室相协调的工作小组，开展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通过对比年初绩效目标，收集指标执行相关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形成每个项目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项目支出自评结果汇总分析报告。
三、项目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自评分数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开展各项目绩效自评，自评分数分别为：轮值轮训专项经费自评得分92分、工作经费自评得分100分、实战训练经费自评得分100分。各项目自评等级为“优”。
通过本次绩效自评情况来看，2024年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健全，资金监管措施落实到位；以培训工作为中心，以承载工作目标为重点，各项工作具体扎实，项目任务全面完成，项目实施效果较为显著。
（二）预算执行情况
我单位2024年度项目支出中的3个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0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年实际执行101.99万元，总预算执行率为99.99%，具体项目执行情况如下：     
轮值轮训专项业务费：预算数为50万元，全年实际执行49.99万元，预算执行率99.98%；
工作经费：预算数为5万元，全年实际执行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实战训练经费：预算数为47万元，全年实际执行4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三）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率。本年度项目预算资金102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合规性。我单位制定了《怀化市公安局警官培训部财务管理暂行规定》、《怀化市公安局警官培训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本年度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预算支出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轮值轮训专项业务费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1）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关于民警训练的有关规章制度、教学大纲，制定并实施民警教育训练工作制度。 （2）负责全市公安机关民警晋升培训、专业培训和发展培训等轮值轮训工作，以及组织、实施、保障全市大练兵、大比武工作。 
（3）对全市新招公安民警进行初任培训，提升综合素养和体能，进行考核颁发合格证书。（4）研究教育训练工作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收集基层和广大民警对教训工作的建议，因需施教。完成预期目标。
2.工作经费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保障了14名民警加班、执勤等日常运转。完成预期目标。
3.实战训练经费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保障107名新警培训，提升了综合素养和体能。完成预期目标。
（五）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轮值轮训专项业务费
（1）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项目成本49.99万元。完成计划目标。
社会成本指标：社会成本节约率0%。完成计划目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0%。完成目标。
（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培训人次达33%以上（培训人数占全市民警比例）。完成计划目标。
质量指标：新警入警人员考核验收合格率100%。完成计划目标。
时效指标：民警心理测评率达98.95%，完成计划目标；狱警回访率91%，未达计划目标，主要是设置目标偏高 。
（3）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提升执法水平效果明显，提高民警职业素养、业务能力。完成计划目标；
可持续影响效益指标：持续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完成计划目标。
（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达95%。完成计划目标。
2.工作经费
（1）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项目成本控制在5万元内，完成计划目标。
（2）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保障14名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发放。完成计划目标。
质量指标：资金保障率100%。完成计划目标。
时效指标：加班执勤及时到岗。完成计划目标。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提高了见警率。完成计划目标。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民警满意度100%。完成计划目标。

3.实战训练经费
（1）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项目成本控制在47万元，完成计划目标。
（2）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新警培训人次107人。完成计划目标。
质量指标：新警结业考核率100%。完成计划目标。
时效指标：新警培训于2024年7月完成。完成计划目标。
（3）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提升执法水平。完成计划目标。
（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民警满意度95%。完成计划目标。
4、 项目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绩效管理有待加强，个别项目绩效目标未达计划目标。
五、项目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
及时关注指标变化，根据公安厅要求设置完成指标加强各部门沟通和协调，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落实到项目实施的各环节、全过程，及时掌握预算执行动态，分析、跟踪预算绩效目标执行情况，确保绩效目标实现。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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